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肌遴？%您幾叁

泣
血
稽
穎

泣
血
歛
袖

泣
血
歛
袖 

泣
血
飲
遊 

拭
淚
鞠
躬

時
病
終
正•寢
積
閏
享
壽
七
十
有 
一 
歲 

斗
盤
等
親
視
含
殮
遂
禮
成
服
謹
擇
于 

十
月
一
日
下
午
三
時
半
在
喜
丄
定
街 

門
牌
七
百
四
十
七
號(
家
庭
蟹
青
舘) 

舉
行
喪
福
停
柩
蓮
囘
祖
國
安M
 忝
屬

不
孝
斗
盤
永
盤
等
侍
奉
無
狀
禍
延 

先
考
諱
沛
贊
字
業
朝
號
柳
襄
黃
公
府
君 

生
于
遜
淸
丁
丑
年
八
月
初
八
日
寅
時 

痛
于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九
月
十
七
日
丑

浹
鞠
躬

胡
氏
歛
祇

期
服
弟

一服一

之
基
本
步
驟
，
可
知
認
識
兩
性
之
衞
生
問
題
，
實
爲
每
個
現
代
國
民
應
育
之
天
職«
|

0|
11
#1|

無
 

■
『.T 原
醫
學
博
士
編
誉
，

心» 

照人
生
出
版
羅漆一窯璽曇 

垸
此
書
而
來
函
讚
蜃1

嗷窶 

勝
計
，..此
書
可
謂
世
寰
球
署
爆

^^w
la

<0

现
代66

如   

U
^
的
特
微

㊁
男
女
生
殖
器
之
全 

58及
工
勿
用 

⑤
父
人
的
性
質
及
其
位
愁 

a

一
无
鼓
惰
的
原
因-

， 

㊄

s: 肉
的 

16 合1
1
婚
処

3

.書3
一 

各
田 

章
*A 

題
上 

目

隽
一 
般
房
事
的
銜
生
及
性 
⑥
西
方
的
壯
他
藥
及
其
對 

一 
多
冏
冬 

于
炉
府
俗
萋
的
切
如

一
@' 
能
比.的
原
因
及
有
兑
的
，®
娼
妓

、

L

方
法.

，

：
④
現
代
我
令
舆
将
我 

金
第
一
衣
洞
房
的0
術
及
其
衡
生
拮
導@
&

安
全
有
效
的
迎
季
方®
预
妒
化
柳
傳
染
的
有
效 

6
日
帝
房
事
的4

：

術
及
其
術
生
航
導/

法
： 

方*
 

冬
住
文
的
姿
参(
卅
八
緩)

、

施
男
子
瞥
府
他
篓
的
原
因"

未
讀
此
書
者
，
切
勿 

因
區
區
數
元
，
而
坐 

失
人
生
最
寶
貴
之
秘 

密
指
導
■

*

社
不
惜!

，
曾
已
聘
請
生
理
量
家
，
繪
畫
兩
性
滝
及
男
女卷盜講誌颦̂̂
 

男
女
受
精
成
孕
以
至
胎
兒
長
大
過
程
的

—
1

，
幷

流

塞
位
名
虎
痛
点

歳塞蓬 

幅
，
印
成
一
大
套
，
共
長
四
十
二
寸
,
濶
廿
七
寸

‘凡
在
此
吿
白
登
載
期
內
雙
現
代
男
女
性
攜
鑑
 

藝
術
及
其
衞
生
新
法)
一
書
者,
隨
書
贈
送
此®

^

套
.
・

^
^
曙固 

贈
送I

一̂
^

^

一

若
單
獨
買
此
圖
畫
者
，
零
售
價
每
套
一
元
，
郵
費
在
內
，
只
收
现
漱
，
处
^

^

^

^

勰

: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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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宀"
滲

Q
代
售
處 

全
美
各
埠
各
華
文
書
店 

丁

，

，.. 

。
欲
直
接
向
本
社
函
購
者0
可
以
寄
赤
紙
或
銀
紙
。
或
用

C
O

D

(
卽
書
围
交
銀
)
辦
法
◎

C
O

D

栗
另
加
伍
角0
於
收
到
書
後 

五
日
內0
如
讀
過
不
滿
意
者@
請
卽
退
囘0
如
無
損
壊
。
原
銀
奉
還

©•外
國
無C

O
D

每
本
連
掛
號
郵
費
孤
元
三
角◎
.

、7

巧
廉 

金
水 

功
服
侄 

金
桃

巧
肅 
慶
周

以
鞠
躬

亞
二 

娥
四 
娥
五 

作
女
波
眉 

点
娟 
亞
七
銀
大
歛
袖 

呀
妹 

亞
六 

亞
八

侄
孫
女 

陳
照
輝 

譚
學
有

祇

大
妹

陸
煥
華
我
淚
鞠
躬

恶
艮 

一 
月 

總
服
外
孫
陳
亞
標 
陳
亞
安
文
昆
潮
弓 

夕
拼
譚
英
女 

譚
英
傑
教
無
鞠
以 

司
書
期
服
住 
松
森 
拭
淚
頓
首

©
 英
國
政
府
爲
强
種
繁
族
計
，
經
已
於
今
年
開
始
頒
令
至
英
帝
國
大
小
學
校
實
析
兩
性
教
直
曇
福
馨
 

，生
學
會
於
去
年
秋
建
議
我
國
政
府
頒
令
张
國
大
學
增
前
婚
姻
問
題
爲
必
修
科
可
作
為
始“ill

觀

®
治
喪
處
佐
治
街
東
雲
高
學
農
産
公
司

@
美
國
著
名
心
理
學
家
約
翰
華
遜
有
云
：(
男
女
性
事
乃
人
生
最
重
要
的
任
務)
故
人
人
應
血
萩
窘
雅^1^1811^^^

 

■
美
國C

incinnaC
i

省
法
院
首
席
法
官
賀
夫
文
氏
研
究
萬
千
離
婚
案
件
後
汇
給
陰
霸：

(
離
婚
素
十
分
之
垢
鑫
臺
婦
房
事
法
 

一/

故
欲
性
事
滿
意
及
家
庭
美
滿
。
必
須
嗇
究
男
女
養
的
最
新
尊
備0

'

:
，.，：
，.

…，欣1|3■^^*

駐椎華裔靑年會厩事 

啟
者
•
自
加
政
府
下
令
徵
兵
以
來 

。
華
土
生
及
入
籍
者
。
認
爲
被
徵 

入
伍
，。
甚
屬
正
當
•
惟
未
得
裂
受 

加
拿
大
公
民
權
利
。
未
爲
平
行
。 

曾
經
開
會
議
决
。
請
求
加
政
府
及 

省
政
府
給
予
選
舉
權
。
呈
文
敏
就 

後
。
徵
求
華
土
生
及
入
繪
者•
名 

。
計
現
時
簽
名
者
固
多
•
而
未
簽 

名
者
亦
屬
不
少
。
茲
爲
繼
續
徵
求 

簽
名
起
見
。
除
再
派
員
出
發
徴
求 

外
。
並
派
昆
會
。
以
便
簽
咨
者 

。
暫
借
出
台
山
客
陽
會
館
爲
一
駐
會 

員
辦
公
地
址
。
由
本
月
廿
四
一
日
至 

卅
日
■
一 
連
七
日
■
每
日
午
后
七 

時
半
至
九
時
半
。
爲
駐
會
員
辦
公 

時
間
，
務
希
華
土
生
及
入
籍
者
・ 

依
時
祖
會
簽
名
。
以
利
進
行
爲
盼 

中
華
民
國 

lit 三
年 

九
月
廿
三
日

貨
車
出
賣
：

-
九

W-
九
年FO
R

D

半
噸
開 

Ba 

一

九
卅
亠
八
年fIntem

ational

半
噸
開
面 

、常
有
客
車
出
賣
睛
于
下
午
七
點
以
後 

'
在
電
話
商
量

FA-  

1824V

崔
望
開
啟

發
售
中
西
膏
丹
丸
散
化
嘆
口m
文
湯
渊
溟jg

 

s

s

l

i

i

t

^

 

月
刊
天
香
醬
園
出
品
僑
胞
惠
顕
特
別
歆
迎
行. 

•
代
理
美
鼠
紐
釣•

：
 

人
生
出
版
社
(
丁
原
醫
學
博
士
編
著)

阪

現

代

生E
舌

之

藝

」 

男
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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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
書
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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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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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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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公
司
自
豢
肥
猪
■
宰
選
上
等
肉
料
・
加 

以
上
等
材
料
。
配
製
各
式
臘
味
■
味
美
適 

口
・
經
本
市
衞
生
局
・
認
爲
適
合
衙
生
■ 

給
予
准
照
•
批
發
零
沽
•
值
錢
相
宜
•
僑 

胞
光
顧
。
睛
認
招
牌
爲
記
■

原
油
臘
鴨
每
只
三
元 
白
油
腸
毎
膀
八
毫 

五
花
臘
肉
每
磅
五
毫 
鴨
肝
腸
梅
摩
八
毫 

腊
猪
咀
每
磅
三
毫
五

招
商
代
理
•
利
權
從
優
• 

司
理
人
丘
發
多
简
啟

背
。
倭
寇
此
舉
不
特
牽
制
桂
林
。
同
時 

威
脅
柳
州
■
循
湘
桂
鉄
路
作
正
面
進
擊 

之
敞
■
據
最
高
指
揮
部
最
後
報
吿
，
現 

在
興
安
附
近
被
我
軍
截
擊
•
已
停
止
前 

進

云

，

△
我軍克復滇 
片加 

a
重
慶1
中
國
軍
事
報
吿
稱
，
在
滇
觀 

路
上
孟
錫
之
南
廿
二
里
之
片
加
。
昨
日 

被
我
軍
克
復
。
倭
寇
繼
續
向
西
南
方
撤 

退
•
片
加
爲
我
軍
在
雲
南
皎
動
進
攻
所 

必
取
之
第
三
個
目
標
。
第
壹
第
二
兩
目 

標
爲
騰
衝
與
崇
山
。
骸
兩
重
要
基
地
於 

最
近
之
前
・
已
爲
我
軍
收
復
・ 

△
重
慶
住
區
大
火
焚
燒 

△
重
慶|
重
慶
市
貼
近
揚
子
江
岸
人
煙 

稠
密
之
住
宅
區
一R

昨
廿
三
夜
不
知
如
何 

失
愼
。
發
生
大
火
。
全
區
屋
宇
被
焚
殆 

盡
。
市
民
無
家
可
歸
者
達
二
萬
餘
云
。 

△
美
機
續
炸
漢
口
台
灣 

△
重
慶

—
陳
諾
軍
司
令
部
報
稱
。
解
放 

式
轟
炸
機
隊
昨
廿
弍
日
空
襲
華
東
外
海 

倭
宼
航
運
■
在
台
灣
海
峽
擊
沉
八
千
噸 

H

一
艘■
其
他
機
隊
財
襲
擊
漢 

口
•
目
標
區
中
彈
起
大
火
。

，
加軍官不願燃俘烟 

倫
敦
廿
五
日
電
・
洛
勒
坎
旅
長
，
是
卑 

一
帥
省
域
多
利
埠
人
。
領
加
軍
攻
陷
布
洛 

業
♦
偷
敦
報
刊
其
與
被
俘
之
德
守
軍
司 

令
希
姆
中
將
之
相
片
。
各
持
烟
仔
•
希 

姆
中
將
之
烟
未
點
着
。
洛
勒
坎
旅
長
稱 

「
我
給
他
壹
枝
香
烟
。
現
在
他
叫
我
燃 

之
。
我
實
不
願
」
。

■
法汽
車大王判入獄 

巴
黎
卄
五
日
電
•
法
國
最
大
之
汽
車
製 

造
家
利
諾 - 
被
判
入
監
•
共
產
党
報
攻 

其
于
一 
九
四 
一 
至
四
叁
年
間
■
與
德
造 

値
六
十
，一 
萬
萬
佛
郎
之
車
•
其
前
總
理 

比
利
企
夫
亦
被
拘
，
前
僞
法
部
長
美
眞 

■
戰
前
曾
著
德
軍
書
一 
部
•
亦
被
指
爲
一 

通
敵
•
巴
黎
荷
蘭
銀
行
。
及
法
煤
油
公
一 

司
之
指
導
員
。
被
控
爲
私
賣
法
國
在
羅 

國
之
煤
油
股
份
•
獲
扣
佣
爲
鉅
。
又
有 

兩
鍛
行
家
•
被
控
爲
資
助
德
國
製
潛
水 

艇
罪
。

^
^
^
^
^
^

0
僑
胞
熱
烈
獻
金
情
形 

駐
溫
哥
寧
加
拿
大
華
僑
義
捐
敕
國
總
會 

■
於
昨
什
三
日
。
開
始
舉
辦
雙
十
國
慶 

紀
念
獻
金
大
運
動
後
。
僑
胞
獻
金
異
常 

熱
烈
。
在
獻
金
開
始
首
兩
天
內
・
共
得 

獻
金
已
逾
卜
餘
萬
元
。
踴
綱
獻
金
。
可 

以
槪
見
。
蓋
有
雲
高
華
農
產
公
司
•
雷 

溢
公
司
雷
錦
添
。
毎
獻 
一 
萬
元
。
首
爲 

之
倡
。
繼
有
禺
山
總
公
所
獻
一 
萬
五
千 

元
•
羣
生
農
產
公
司
獻 
一 
萬
元
，
以
作 

响
應
•
其
餘
獻
金
者
。
如
雪
片
飛
來
。 

幾
令
收
獻
金
人
員
有
應
接
不
暇
之
勢
。 

一
如
成
昌
鶏
欄
連
伴
共
獻
七
千
元
。
許
道

重

慶

播

音

撮

、

@
廣
東
華
軍
。
十
八R
克
復
新
興
。

@
湖
南
寶
慶
方
面
■
廿
三
日
倭
賊
由
城
外
弍
里
至
五
里
地
帶
，
又
由
西
南
七
里 

至
廿
里
地
帶
向
我
軍
反
攻
-
我
軍
奮
勇
撲
擊
。
敵
卒
敗
退
■ 

®
湘
桂
邊
界
■
湘
桂
鉄
路
一
帶
。
廿
一
日
戰
事
無
雙
動
-
廿
二
日
倭
寇
進
抵
犹 

一
縣
西
南
廿
五
里
之
灌
陽
郊
外
・

⑥
粤
桂
邊
界
之
敵
寇
。
廿
二
日
繼
續
向
梧
州
西
北
十
五
里
間
進
犯■

， 

@
滇
西
怒
江
前
線
•
廿
壹
日
至
卄
貳
日
大
雨
■
在
芒
市
以
東
之
敵
寇
得
到
增
援 

後
。
復
向
我
軍
陣
地
進
擊
。
在
三
星
期
之
內
•
倭
賊
傷
亡
五
百
五
十
人
・
據 

最
後
載
報
稱
♦
倭
賊
已
攻
入
芒
市
西
南
廿
二
里
之
平
口
・ 

◎
據
昆
明
報
紙
登
載
。
倭
寇
向
湖
南
曾
侵
犯
。
予
以
中
國
戰
時
工
業
以
極
大
打 

擊
■
水 
鎭
之
鋁
鉄
廠
。
衡
陽
紡
織
蔽
■
湘
潭
寧
鄕
之
化
學
工
廠
•
玻
璃
廠 

■
紙
廠
・
電
氣
廠
•
與
及
其
他
工
業
廠
■
大
部
已
落
於
倭
寇
之
手
。
湖
南
產 

米
之
區
。
亦
已
爲
敵
人
所
據
。.
因
湘
桂
鉄
路
沿
線
戰
事
激
烈
•
貴
州
與
廣
西 

西
部
各
工
廠
所
需
工
業
原
料
之
來
源
亦
吿
斷
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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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軍
事
催
迫
中
共
妥
協
，

△
萃
俄
頓
|
合
衆
社
訊
。
戰
事
壓
力
逐
漸
催
迫
重
慶
政
府
與
國
內
最
强
有
力
之 

對
立
份
子
共
產
黨
軽
生
協
妥
・
據
中
國
共
產
黨
人
言
•
中
國
有
紅
軍
兵
力
五
一 

拾
萬
人
。
經
過
嚴
格
訓
練
。
但
缺
乏
新
式
軍
械
。
不
能
在
廣
汎
戰
線
與
倭
寇 

射
堂
・
自
壹
九
三
七
年
戰
事
爆
發
以
來
■
蔣
介
石
將
軍
祇
得
共
產
黨
名
譽
上 

之
擁
護
■
重
慶
方
面
亦
不
給
共
軍
以
若
何
援
助
•
旣
不
發
給
軍
器
。
復
不
准
一 

許
以
参
政
之
權
•
並
且
常
遣
中
央
軍
駐
防
邊
境
■
展
視
共
軍
之
動
態
■
在
最 

近
之
倭
寇
猛
烈
進
攻
中
。
中
央
軍
小
能
保
持
桂
林
之
美
國
大
飛
行
塲
・
繼
續 

退
兵
•
柳
州
之
空
軍
站
亦
已
感
受
到
威
脅■
軍
事
形
勢
官
方
已
承
認
陷
於
嚴 

重
階
段
•
美
京
舉
盛
頓
對
此
異
常
關
懷
，
因
普
通
見
解
。
均
認
倭
軍
若
剖
分 

中
國
成
功
，
聯
軍
戰
勝
日
本
時
期
■
將
彼
嚴
重
阻
延
。
美
副
總
統
華
麗
斯
及 

牛
產
局
長
納
窗
遜
之
肪
華
•
皆
因
此
事
而
往
■
勸
勉
蔣
介
石
主
席
將
政
府
推 

廣
。
容
納
共
產
黨
■
黄
國
忠
吿
・
近
日
頗
見
生
効•
・
重
慶
新
聞
检
查
，
不
如 

前
之
嚴
密
■
聞
蔣
主
席
對
納
爾
遜
氏
獻
議
之
生
產
計
制
亦
已
接
納
。
中
國
經 

濟
困
難
，
須
待
載
後
方
有
辦
法
•
此
時
殊
屬
無
能
敕
濟
。
據 
一 
般
人
意
見
・ 

均
餌
中
國
經
濟
囘
復
繁
榮
・
無
論
此
時
或
將
來
•
全
靠
中
國
內
政
糾
紛
得
到 

解
决
，
國
民
黨
與
共
產
黨
能
否
互
相
合
作
爲
斷
・

△
菲律賓向英美宣戰

△
珍
珠
港

—
美
聯
社
-訊
屡
寇
播
音
稱
■
菲
律
賓
僞
政
府
昨
日
向
英
美
正
式
宣
戰 

■0:
本
在
菲
烏
之
駐
防
軍
・
現
已
準
備
一 
切
聽
候
美
軍
之
總
進
攻
•
據
菲
島 

僞
總
統
僚
氏
稱
。
自
昨
日
宣
佈
戒
驟
令
後
，
菲
律
賓
全
島
已
入
於

16
爭
狀
態 

△
美報
多願杜威得選

△
紐
約
| 
報
紙
業
雜
詰
記
者
昨
廿
三
日
披
露
。
據
最
近
斜
查
，
國
內
被
徵
求
意 

見
報
紙
壹
千
零
六
十
七
家
・
有
六
百
壹
十
七
家
願
共
和
黨
候
選
總
統
杜
威
氏 

得
選
爲
總
統
。
其
中
擁
護
羅
斯
福
願
彼
繼
爲
第
四
次
總
統
者
僅
二
百
貳
十
家 

■
其
餘
弍
百
三
十
家
無
次
定
，
或
是
守
中
立
者
・

△
中國恐失四強地位

△
平
感
頓|
國
際
安
全
紺
織
會
議
在
英
京
貝
巴
頓
渥
舉
行
。
至
是
已
逾
三
星
期 

。
會
議
第W
步
工
作
本
應
於
兩
星
期
前
完
蟻
，
中
國
代W
團
等
候
有
二
拾
多 

天
。
聽
候
俄
國
代
表
離
席
。
然
後
列
席
。
惟
直
至
現
在
。
中
國
代
表
仍
未
聞 

有
定
期
參
與
大
會
•
况
且
外
間
復
有
一 
禅
謠
官
。
謂
中
國
或
要
失
去
四
强
之 

一
地
位
。
因
爲
中
國
內
部
太
不
一
致
。
與
及
蔣
主
席
介
石
不
肯
與
俄 
總
裁 

史
達
林
合
作
■
若
將
來
國
際
安
全
組
織
成
立
，
其
議
會
額
定
之
四
名
永
久
會 

員
♦
常
初
劃
歸
中
圏
一 
席
•
或
須
轉
歸
法
國
所
有
云
・

△
倭作包抄桂林陣勢

△
重
慶
|
中
國
軍
委
會
是H
一

桂
鉄
路
進
攻
廣
西
之
敵
寇
。
昨
日
由

全
縣
向
南
挺
進
。
有
向
西
南
方
作
包
抄
桂
林
模
樣
。
全
縣
是
位
於
桂
林
東
北 

^^^^5555-1®

犯
灌
陽
。
再
由
灌
陽
繞
西
南
襲
擊
桂
林
之

◎
宜
僱
華
工
多
名 

茲
宜
僱
奉
工
多
名
做
紙
偈
及
板
偈
工
作
如
意
者
睛
照
址
往
工
務 

選
擇
局
掛
號
可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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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實
業
經
紀
與
燕
梳
公
司

△

華
人
代
理
梅
祿

本
公
司
專
代
理
買
賣
回
口
、 #
宇
、
旅
舘
等
實
業
及
火
燭
與
自 

由
車
各
種
燕
梳
如
蒙
委
托
請
在
電
話
與
本
公
司
代
理
人
梅
祿
君

接
洽
可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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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
維
生
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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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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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友欲顔囘家鄕者注意 

本
銀
愁
型
中
國
銀
雪！i

鮮1

證

 

非
常
妥
償
・
盜
改
善
，
更
爲*
*
 :

 

酒
價
每
國
幣
壹
百
元
•'- 
伸 
幣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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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
敗
寄
源
郵
費
八
毫
。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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涯
有
中
國
銀
行
登
記
直
滙
號
碼
者
，
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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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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